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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关于持续加大非机动车道建设和管理力度，解决“机非混行”问题的建议

	

	请代表选中并打“√”注明

1、此建议是否公开

	  √  公开         不公开（不公开请填写理由） 

  不公开理由：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公开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 

                  其他原因（请填写）：                               

	2、此建议来源

	     视察      √  专题调研        其他方式（请填写）               

	3、建议是否属于多次提出，尚未解决的事项

	     是        √  否              未详

	4、是否希望承办单位在办理过程中加强与代表联系沟通

	  √  是           否


注：提交书面建议时请附上电子文本。

内容:    

一、现状及背景
近几年来，因便捷、灵活、成本较低等特点，不少人选择电动自行车作为生产和代步工具。据了解，截至2024年12月，全区上牌电动自行车95万多辆（约占全市1/6），部分驾驶人不遵守交通规则，非机动车与机动车混行，不仅影响正常的交通秩序，而且存在安全隐患，涉摩电交通事故高发，2024年交警大队查处摩电违法32.68万宗，同比上升193%。与此同时，非机动车道改造建设与电动自行车增长势头很不相称，需要采取有效的对策逐步完善和建设全区非机动车道，着力解决机非混行的问题。

目前，非机动车车道设置、非机动车信号灯和标志线等交通设施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电动自行车安全行驶需要，借道行驶严重影响道路通行效率，只依靠部门专项行动进行秩序整治，治标不治本。全区主次干路共计建成非机动车道单向里程约427.8公里，占全区主次干路单向里程35.5%。全区所有路口均未设置非机动车通道，已有的非机动车道不连贯，不能形成贯穿联通的非机动车通行体系。我区共有各类桥梁96座，设有非机动车道的仅有39座，占比40.6%；隧道27处，设有非机动车道仅有3处，占比11.1%；高架13条，均未设非机动车道。有的路段虽然设了非机动车道，但常被乱停放的共享单车和电动车占用，机非分离的效果不佳，交通秩序仍然比较混乱。

2024年12月30日起实施的《广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交通运输、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结合电动自行车通行特点，在道路具备条件的情况下，设置非机动车道，完善非机动车信号灯、标志标线等交通设施。新建、扩建道路，建设单位应当按照相关规范设置非机动车道。

二、建议

政府要注重城市慢行交通设施建设和非机动车路权保障，能设尽设非机动车道，形成贯穿联通的非机动车通行体系，构建安全、有序、宜居的城市环境。

一是通过加装隔离围栏分隔车道、加装桩柱保护非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铺上鲜明颜色作区分等方法，保障非机动车道的通畅，提升非机动车行车安全，有效减少非机动车道被占用、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混行等现象。也能提醒非机动车要按道行驶，不能驶入机动车道。同时，在非机动车道的分隔护栏和警示柱上设置更多清晰鲜艳的标志和灯光标志，避免晚上灯光不足的情况下，分隔护栏和警示柱不易被察觉带来的安全隐患。
二是车道瘦身或压缩最右侧机动车道、增设非机动车道，为非机动车通行提供“可行之道”，保障非机动车使用和通行道路的权利。同时更合理规范公交车站停靠，保障公交车靠站不会阻断非机动车道，影响非机动车通行。
三是规范在道路两侧合理设置电动自行车临时停放区。

四是继续加大电动自行车管理法规的宣传、教育和执法力度；加强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执法管理。


